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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方案编制背景

一、任务由来

盈江县鑫泽石业有限公司盈江县弄璋芒缅村落洞山大理石矿位于盈江县弄璋镇芒缅村内，采矿权人为盈江县鑫泽石业有限公司，经济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采矿许可证号：C5331232010127130094303，有效期2018年7月12日~2020年7月12日，目前采矿证已经到期。为办理采矿证延续手续，采矿权人分别完成了资源储量核实报告及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编制及备案工作（见附件）。未进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编制。

为了实现矿产资源开发与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和恢复治理的协调发展，坚持“矿产资源开发与地质环境保护并重、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方针，本着“谁破坏、谁治理”、“谁治理、谁受益”、“边生产、边治理”的原则，坚持“依靠科技进步、发展循环经济、建设绿色矿业”的原则。依据国土资源部第44号部长令《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污染防治技术政策》（环发[2005]109号文）、《土地复垦条例》以及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做好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编报有关工作的通知》（国土资规〔2016〕21号）等相关法律法规，采矿权人需要编制“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为此，采矿权人盈江县鑫泽石业有限公司特委托我公司承担《盈江县鑫泽石业有限公司盈江县弄璋芒缅村落洞山大理石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以下简称“方案”）的编制工作。
二、编制目的

编制本方案的目的是在核实了解、评价本矿山现状地质环境条件基础上，结合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预测矿业活动可能引发的矿山地质环境问题，并提出矿山企业在建设、开采、闭坑各阶段相应的环境保护、恢复方案及综合治理措施，最大限度地减轻矿业活动对地质环境的影响，实现矿山企业对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义务，为矿业开发、地质环境保护与生态恢复治理提供重要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撑，以期同时实现矿产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及矿山地质环境的有效保护，为矿业经济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服务。并且为政府行政主管部门对矿山地质环境的有益监督管理提供依据。

履行《土地管理法》及《土地复垦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贯彻落实《关于加强生产建设项目土地复垦管理工作的通知》(国土资发[2006]225号)文件精神，根据“谁损毁、谁复垦”的原则，本方案将明确该矿山在生产过程中损毁土地面积、范围、时段、方式等，进行损毁土地复垦的可行性分析，确定损毁土地的复垦利用方式，拟定复垦标准，提出复垦措施，测算复垦工程量及投资，安排复垦计划和保障措施等，为土地复垦的组织实施、实施管理、监督检查以及土地复垦费缴存等提供依据，最终起到保护并合理利用土地资源，改善工程区及矿山建设范围的生态环境，为矿山开采和运营创造条件，尽快使被损毁的土地复垦利用并尽可能达到最佳综合效益的状态，努力实现矿区社会经济生态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第二部分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报告表
	项

目

概

况
	矿山名称
	盈江县鑫泽石业有限公司

	
	矿山企业名称
	盈江县鑫泽石业有限公司盈江县弄璋芒缅村落洞山大理石矿

	
	矿山类型
	□申请  eq \o\ac(□,√)持有 □变更

	
	法人代表
	杨德兴
	联系电话
	

	
	企业性质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性质
	生产项目

	
	矿区面积及开采标高
	矿区面积：0.0793km2；开采标高：886m-672m

	
	资源储量
	保有资源储量33.36万m3
	生产能力
	0.5万m3/a

	
	采矿证号

（划定矿区范围文号）
	C5331232010127130094303
	评估区面积
	0.663km2

	
	项目位置土地利用现状图幅号
	G47 G 086027、G47 G 086028

	
	矿山生产服务年限
	17年

（2021年06月-2038年06月）
	方案适用年限
	5年（2021年8月-2026年8月）


	矿山地质环境影响
	地质环境影响评估级别
	评估区重要程度
	√重要区 □较重要区 □一般区
	■一级

□二级

    □三级

	
	
	地质环境条件
	√复杂   □较复杂   □简单
	

	
	
	生产规模
	□大型   □中型     √小型
	

	
	现状分析与预测
	矿山地质灾害现状分析与预测
	现状评估：发育BW1潜在不稳定边坡，现状稳定性较差，危害及危险性中等。
预测评估：预测矿业活动加剧BW1活动的可能性中等，边坡下部的工业场地、采矿人员和设备遭受其危害的危险性大。C1冲沟距离采场较远，引发及遭受冲沟危害的危险性小。C2冲沟沿线的矿山道路、耕地、下游河流遭受其形成冲毁、掩埋、淤积的可能性中等，危害及危险性中等。矿业活动加剧古里卡河活动进而形成洪水泥石流的可能性中等，危害及危险性大。露采引发采帮边坡崩塌、滑坡，可能性中等，采场、设备及人员遭受此危害及危险性大。原办公生活区、工业场地、原排土场、矿山道路遭受露采引发滑坡、崩塌的可能性中等，危害及危险性中等-大。其他场地处于露天采场外围，相距较远，危害及危险性小。原办公生活区、工业场地引发及遭受开挖边坡垮塌、滑坡的可能性小，危害及危险性小。原排土场引发废石土滑坡、洪水泥石流的可能性中等，危害及危险性大。拟建办公生活区、工业场地建设及运营引发及遭受开挖边坡垮塌、滑坡的可能性中等，危害及危险性中等。矿山道路在建设及运营过程中引发及遭受崩塌、滑坡的可能性较小，危害及危险性中等。

	
	
	矿区含水层破坏现状分析与预测
	现状评估：原露天采场采空区最低开采标高高于当地最低侵蚀基准面及地下水位，开采未揭露地下水，对含水层影响和破坏较轻。
预测评估：预测未来露天采场最低开采标高高于当地最低侵蚀基准面137m，对含水层影响较轻。

	
	
	矿区地形地貌景观（地质遗迹、人文景观）破坏现状分析与预测
	现状评估：露采采空区破坏，各场地平整及原排土场废石土堆放，矿山道路切坡等对地形地貌破坏较严重，压占及损毁土地面积3.2452公顷，影响较严重。
预测评估：露采形成的采帮边坡、各场地整平、矿山道路边坡开挖等矿业活动改变原始地形地貌，影响及破坏较严重，压占及损毁土地面积4.1971公顷，影响较严重。

	
	
	矿区水土环境污染现状分析与预测
	现状评估：未对水土环境形成污染。

预测评估：未来露天采场、工业场地、原排土场淋滤水无有害有毒物质，对水土环境污染较轻。

	
	
	村庄及重要设施影响评估
	无村庄及重要设施分布。

	
	矿山地质环境影响

综合评估
	现状影响程度划分为较严重区（ⅱ）和较轻区（ⅲ）二级二区。
地质灾害危害性综合分区为危险性大区（Ⅰ）、危险性中等区（Ⅱ）及危险性小区（Ⅲ）三级三区。
地质环境影响预测评估划分为严重区（ⅰ）、较严重区（ⅱ）及较轻区（ⅲ）三级三区。


（2）对地质灾

	点、地质环境点、工程点等按照监测时间进行监测。

	1.66
	
		2024.8-

2025.7
	（1）对露天采场高陡采帮坡面进行削整及清理；

（2）对地质灾害点、地质环境点、工程点等按照监测时间进行监测。

	1.66
	
		2025.8-

2026.7
	（1）对露天采场高陡采帮坡面进行削整及清理；

（2）对地质灾害点、地质环境点、工程点等按照监测时间进行监测。

	1.66
	

（


19.9

		19.91

	远期工程

3年

（2038.8-

2041.8）

	2038.8-

2039.7
	（1）在露天采场底部平台内侧修建排水沟；

（2）根据要求对地质灾害点、地质环境点、工程点等按照监测时间进行监测及巡查，并对产生的地质灾害进行治理。

	1.87
	4.55


（1）根据要求对地质灾害点、地质环境点、工程点等按照监测时间进行监测及巡查，并对产生的地质灾害

	行治理。

	1.34
	
		2040.8-

2041.8
	（1）根据要求对地质灾害点、地质环境点、工程点等按照监测时间进行监测及巡查，并对产生的地质灾害进行治理。

（2）对矿山恢复治理工程进行验收。

	1.34
	
	合计

	20年

		78.28
	78.28



年度矿山地质环境治

	恢复基金计提额（万元）

	占总投资比例（%）

	阶段预存额（万元）



第

	期

	2021年8月30日前

	47.18
	60.27
	53.82
	
		第2期

	2022年8月30日前

	1.66
	2.12
	

2023年8月30

	前

	1.66
	2.12
	
		第4期

	2024年8月30日前

	1.66
	2.12

	
		第5期

	2025年8月30日前

	1.66
	2.12

	
	中期
	第6-17期

	2037年8月30日前

	19.91

	25.43

	19.91

	远期

	第18期

	2038年8月30日前

	1.87
	2.39
	4.55

		第19期

	2039年8月30日前

	1.34
	1.71
	
		第20期

	2040年8月30日前

	1.34
	1.71
	
	合计
	78.28.
	100.00
	78.28.


	

	矿区土地损毁预测与评估
	土地损毁的环节与时序
	矿山的生产对土地造成的损毁主要包括挖损、压占。矿山土地损毁时序与矿山建设、矿体开采顺序密切相关。该项目为延续矿山，建设生产类项目，结合矿山生产工艺流程及开采顺序预测损毁土地时序大概可分为生产期；

生产运行期（2021年8月-闭坑）：本阶段损毁土地主要为原排土场、办公生活区、工业场地及已有矿山道路、拟建办公生活区、拟建工业场地、拟建矿山道路路面区、拟建矿山道路影响区、拟建水池等的压占损毁及露天采场开采矿体造成对土地的挖损等。

	
	已损毁各类土地现状
	已损毁土地3.2452hm2（其中旱地0.4706hm2、有林地0.0977m2、其他草地0.7315hm2、采矿用地1.3603hm2、农村道路0.3385hm2、村庄0.2466hm2），对土地资源破坏较严重；

	
	拟损毁土地预测与评估
	拟损毁土地4.1971hm2（其中旱地1.1591hm2、有林地2.2854hm2、灌木林地0.4619hm2、其他草地0.2564hm2、村庄0.0343hm2），对土地资源破坏较严重；


	复垦区土地利用现状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小计
	已损毁
	拟损毁
	占用

	
	耕地
	旱地
	1.6297
	0.4706
	1.1591
	

	
	林地
	有林地
	2.3831
	0.0977
	2.2854
	

	
	
	灌木林地
	0.4619
	
	0.4619
	

	
	草地
	其他草地
	0.9879
	0.7315
	0.2564
	

	
	工矿仓储用地
	采矿用地
	1.3603
	1.3603
	
	

	
	交通运输用地
	农村道路
	0.3385
	0.3385
	
	

	
	城镇村及工矿用地
	村庄
	0.2809
	0.2466
	0.0343
	

	
	合计
	7.4423
	3.2452
	4.1971
	

	复垦责任范围内土地损毁及占用面积
	类型
	面积（hm2）

	
	
	小计
	已损毁或占用
	拟损毁或占用

	
	损毁
	挖损
	2.1327
	0.9382
	1.1945

	
	
	塌陷
	
	
	

	
	
	压占
	5.1876
	2.2716
	2.9160

	
	
	小计
	7.3203
	3.2098
	4.1105

	
	占用
	0.1220
	0.0354
	0.0866

	
	合计
	7.4423
	3.2452
	

	土地复垦面积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面积（hm2）

	
	
	
	已复垦
	拟复垦

	
	耕地
	旱地
	
	1.6617

	
	林地
	有林地
	
	2.1852

	
	
	灌木林地
	
	1.9874

	
	草地
	其他草地
	
	1.0308

	
	交通运输用地
	农村道路
	
	0.4552

	
	合计
	
	7.3203

	
	土地复垦率
	复垦面积
	比例（%）

	
	
	7.3203
	98.36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保护工程措施工程量及投资估算

	治理分区
	治理对象
	工程措施
	工程项目
	单位
	工作量

	重点防治区
	BW1边坡
（原采空区）
	坡面清理
	石方开挖
	m3
	200

	
	露天采场
	坡面清理
	石方开挖
	m3
	850

	
	
	截水沟
	开挖土方
	m3
	264.38

	
	
	
	回填土方
	m3
	20.85

	
	
	
	M7.5浆砌块石
	m3
	175.58

	
	
	
	M10砂浆抹面
	m2
	651.87

	
	
	排水沟
	开挖土方
	m3
	95.0

	
	
	警示牌
	警示牌
	块
	6

	
	原排土场
	挡土墙
	开挖土方
	m3
	312.55

	
	
	
	回填土方
	m3
	171.55

	
	
	
	M7.5浆砌块石
	m3
	575.21

	
	
	
	M10砂浆抹面
	m2
	658.54

	
	
	拦渣坝
	开挖土方
	m3
	101.63

	
	
	
	回填土方
	m3
	23.69

	
	
	
	M7.5浆砌块石
	m3
	164.48

	
	
	
	M10砂浆抹面
	m2
	139.70

	
	
	警示牌
	警示牌
	块
	2

	
	监测管控
	监测点
	个
	9

	次重点防治区
	监测管控
	监测点
	个
	8

	一般防治区
	监测管控
	监测点
	个
	1

	投资估算
	方案编制年限总费用概算
总费用概算
	78.28万元

	
	方案适用年限总费用概算
	53.82万元


	复垦

工作

计划

及保

障措

施和费用预存
	工作计划
	土地复垦工作计划安排考虑划分为两个阶段进行复垦，将对此次土地复垦方案服务年限内计划安排进行细化。具体各阶段土地复垦计划安排如下：

第一阶段（2021年08月～2026年07月）

a） 第一年复垦工作计划
1）时间安排：2021年08月-2022年07月；
2）复垦位置：原有办公生活区、拟建矿山道路影响区；   
3）复垦目标：复垦土地面积1.2572hm²，其中复垦有林地0.0346hm²，复垦灌木林地1.2226 hm²；
4）投资情况：静态34.90万元，动态34.90万元；
5）工作内容：本阶段为矿山的监测期，矿山成立专门的土地复垦管理机构，落实资金、人员及设备；复垦监测点布置监测设备及人员；进行复垦前期准备工作。开展与实施本方案相关的土地清查、项目勘测、设计和招标工作；进行购土8500m3。针对复垦区域共覆土3782.41m3，砌体拆除65 m3，废渣清理88.2m3；复垦林地区域栽植乔木西南桦86株、灌木马桑86株、灌木葛藤2514株、灌木爬山虎2514株、撒播草籽1.2572hm2；管护面积1.2572hm2；
b） 第二年复垦工作计划
1）时间安排：2022年08月-2023年07月；
2）投资情况：静态26.60万元，动态28.46万元；
3）工作内容：本年度主要针为矿山的生产期及监测期，进行购土8500m3。针对复垦林地区域及表土堆存区域管护。

c） 第三年复垦工作计划
1）时间安排：2023年08月-2024年07月；
2）投资情况：静态26.60万元，动态30.45万元；
3）工作内容：本年度主要针为矿山的生产期及监测期，进行购土8795m3。针对复垦林地区域及表土堆存区域管护。

d） 第四年复垦工作计划
1）时间安排：2024年08月-2025年07月；
2）投资情况：静态2.17万元，动态2.66万元；
3）工作内容：本年度主要针为矿山的生产期及监测期，针对复垦林地区域及表土堆存区域管护。

e） 第五年复垦工作计划
1）时间安排：2025年08月-2026年07月；
2）投资情况：静态2.19万元，动态2.87万元；
3）工作内容：本年度主要针为矿山的生产期及监测期，针对复垦林地区域及表土堆存区域管护。

第二阶段（2026年08月～闭坑管护）
1）复垦位置：露天采场区域、原排土场、拟建办公生活区、拟建工业场地、矿山道路、拟建矿山道路路面区、拟建高位水池；
2）复垦目标：复垦土地总面积6.0631hm²，其中复垦旱地1.6617hm²，复垦有林地2.1506hm²，复垦灌木林地0.7648hm²，复垦其他草地1.0308hm²，复垦农村道路0.4552hm²；

3）投资情况：静态114.84万元，动态150.52万元；

4）工作内容：本阶段为矿山的生产期、闭坑复垦期及管护期，主要针对露天采场剩余区域及项目建设区损毁土地进行边生产、边监测及待矿山开采结束后对项目建设区进行全面复垦。
①复垦林地区域栽植乔木西南桦5376株、灌木马桑5376株、灌木葛藤2621株、灌木爬山虎2621株、撒播草籽3.9462hm2；

②矿山闭坑后对项目建设区进行复垦，主要工程量为项目建设区砌体拆除178m3、废渣清理911.8m3、覆土20784.16m3、场地平整2061.38m3、土壤培肥及翻耕1.6617hm2，修复农村道路800m，复垦耕地区域修建水窖5个，本方案针对采场边坡区域设置滴灌带（管)1981m、设置储水罐2个，边坡全面挂网。
③针对复垦林地区域的后期管护，主要工程措施是针对新植树苗的浇灌、除害，以及对死亡树苗的补种；

在土地复垦工作完成后，确认复垦区建立的生态系统基本稳定后，有了一定的自适应和抵抗污染及损毁的能力。由自然资源局组织验收，验收后交付当地居民使用，土地复垦工作才能结束。

1、技术措施

为保证本方案顺利实施、土地损毁得到有效控制、工程区及周边生态环境良性发展，工程业主单位应在组织领导、技术力量和资金来源等方面制定切实可行的方案，实施保证措施。

基于确保土地复垦方案提出的各项土地损毁防治措施的实施和落实，本方案采取业主治理的方式，成立土地复垦项目工作小组，负责工程建设中的土地复垦工程管理、实施工作，按照土地复垦实施方案的治理措施、进度安排、技术标准等，严格要求施工单位，保质保量地完成土地复垦及水土保持各项工程。
本项目严格按照有关土地复垦标准和土地复垦方案开展各项工作，不得随意变更和调整。当地国土管理部门作为土地复垦的监督、检查单位，负责对项目复垦方案初审、工程竣工验收，按工程进度拨款，并对项目的实施情况监督检查。组成一个强有力的工作领导小组，统一协调和领导本土地复垦工作。同时，设立专门机构，选调责任心强，政策水平高，懂专业的得力人员，具体负责项目区土地复垦的各项工作。
2、费用保障措施

按照“谁损毁，谁复垦”的原则，土地复垦项目的各项土地复垦费用，由盈江县鑫泽石业有限公司支付。土地复垦的各项投资列入工程建设投资的总体安排和年度计划中，并与主体工程建设资金同时调拨使用，同时施工、同时发挥效益；建设单位应积极开展工作，落实资金，保证方案实施。土地复垦和生态恢复的设备投资可以从项目环境保护工程中解决，作为“三同时”工程进行验收。对于土地复垦的日常费用，可以采取从矿山运营过程中提成的方法解决，提取的费用从成本中列支。

根据《土地复垦条例》，土地复垦费用严格按提计、蓄存、管理、使用、审计等程序进行，做到复垦资金的专款专用。

本复垦方案的复垦投资费用为249.86万元。复垦工作将在本复垦方案通过审批后开始，拟定于2021年8月进行复垦。复垦资金由企业全额自筹，并于复垦工作开始前分阶段足额缴存至专款账户。土地复垦的各项投资列入矿山投资的总体安排和年度计划中，完善土地复垦资金管理办法，确保复垦资金足额到位，并设专门账户，专款专用，按规定单独建账，单独核算，同时加强土地复垦资金的监管，实现按项目进度分期拨款。

3、监管保障措施

1）加强对复垦后土地的管理，严格执行土地复垦方案。

2）按照方案确定的年度复垦方案逐地块落实，对土地复垦实行统一管理。

3）保护土地复垦单位的利益，调动土地复垦的积极性。

4）坚持全面规划，综合治理，要治理一片见效一片，不搞半截子工程。在工程建设中严格实行招标制，按照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择优选择工程队伍以确保工程质量，降低工程成本，加快工程进度。

5）同时对施工及设计单位组织学习、宣传工作，提高工程建设者的土地复垦自觉行动意识。同时应配备土地复垦专业人员，以解决措施实施过程中的技术问题，接受当地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6）资金管理办法

完善土地复垦资金管理办法，确保复垦资金足额到位、安全有效。设立专门账户，专款专用。建设单位要做好资金使用管理，专款专用，保证建设资金及时足额到位，保障土地复垦工作顺利进行。土地复垦设施竣工验收时建设单位应就土地复垦投资概算调整情况、分年度投资安排、资金到位情况和经费支出情况写出总结。

	
	保障措施
	4、技术保障措施

针对项目区内土地复垦的方法，经济、合理、可行、达到合理高效利用土地的标准。复垦所需的各类材料，一部分就地取材，其它所需材料及设备均可由市场购买，有充分的保障。方案一经批准，项目实施单位必须严格按照方案计划执行，并确保资金、人员、机械、技术服务到位，设立专门办公室，具体负责复垦工程的规划指导、监督、检查、组织协调和工程实施，并对其实行目标管理，确保规划设计目标的实现。

	
	费用预存计划
	土地复垦义务人应当与损毁土地所在地国土资源主管部门、银行签订土地复垦费用使用监管协议。根据本方案中复垦资金动态预算表，于每一工作阶段之前将土地复垦费用从企业生产成本中预存，存入公司与当地土地复垦监管部门的共管帐户中。

盈江县鑫泽石业有限公司土地复垦工程静态总投资为207.30万元，亩均静态投资18879.01元/亩，动态总投资249.86万元，亩均动态投资22754.99元/亩，计划在16年内（即至2036年）提取完毕。本方案投资估算，参照《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定额》、《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编制规定》、《土地开发整理项目施工机械台班费定额》等。
土地复垦费用预存计划表
预存年份

预存金额（万元）

2021年8月30日前

41.46 

2022年8月30日前

28.65 

2023年8月30日前

28.65 

2024年8月30日前

11.63 

2025年8月30日前

11.63 

2026年8月30日前

11.63 

2027年8月30日前

11.63 

2028年8月30日前

11.62 

2029年8月30日前

11.62 

2030年8月30日前

11.62 

2031年8月30日前

11.62 

2032年8月30日前

11.62 

2033年8月30日前

11.62 

2034年8月30日前

11.62 

2035年8月30日前

11.62 

2036年6月30日前

11.62 

注：本矿山剩余服务年限大于3年，根据云国土资[2017]96号文规定，生产建设周期在三年以上的项目，可分期预存土地复垦费用，第一次预存费用不得少于静态投资总金额的20%，余额在生产活动结束前一年存储完毕。

	复垦费用估算
	复垦费用构成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费用（万元）

	
	
	1
	工程施工费
	160.99 

	
	
	2
	设备费
	　

	
	
	3
	其它费用
	21.45 

	
	
	4
	监测与管护费
	8.19 

	
	
	（1）
	复垦监测费
	4.83 

	
	
	（2）
	管护费
	3.36 

	
	
	5
	预备费
	　

	
	
	（1）
	基本预备费
	10.95 

	
	
	（2）
	价差预备费
	42.56 

	
	
	（3）
	风险金
	5.72 

	
	
	6
	静态总投资
	207.30 

	
	
	7
	动态总投资
	249.86 


第三部分 结论及建议

一、结论

（1）矿山为露天开采，设计生产规模为0.5万m3/a，属小型矿山，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为复杂，评估区重要程度分级为重要区，根据《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编制规范》确定评估精度为一级，矿山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为二级。

（2）评估区属低中山区地貌，地形地貌复杂；水文地质、工程地质条件为中等复杂；区域地质构造复杂，评估区地质构造简单；采坑面积及采坑深度较大，较易产生地质灾害；人类工程活动强烈，对地质环境影响较大。综上，评估区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为复杂。
（3）现状地质灾害发育BW1潜在不稳定边坡，现状稳定性较差，危害及危险性中等。
原露天采场采空区最低开采标高高于当地最低侵蚀基准面及地下水位，开采未揭露地下水，对含水层影响和破坏较轻。露采采空区破坏，各场地平整及原排土场废石土堆放，矿山道路切坡等对地形地貌破坏较严重，压占及损毁土地面积3.2452公顷，影响较严重；未对水土环境形成污染，影响较轻。
矿山地质环境现状影响程度划分为较严重区（ⅱ）及较轻区（ⅲ）二级二区。

（4）预测矿业活动加剧BW1活动的可能性中等，边坡下部的工业场地、采矿人员和设备遭受其危害的危险性大。C1冲沟距离采场较远，引发及遭受冲沟危害的危险性小。C2冲沟沿线的矿山道路、耕地、下游河流遭受其形成冲毁、掩埋、淤积的可能性中等，危害及危险性中等。矿业活动加剧古里卡河活动进而形成洪水泥石流的可能性中等，危害及危险性大。露采引发采帮边坡崩塌、滑坡，可能性中等，采场、设备及人员遭受此危害及危险性大。原办公生活区、工业场地、原排土场、矿山道路遭受露采引发滑坡、崩塌的可能性中等，危害及危险性中等-大。其他场地处于露天采场外围，相距较远，危害及危险性小。原办公生活区、工业场地引发及遭受开挖边坡垮塌、滑坡的可能性小，危害及危险性小。原排土场引发废石土滑坡、洪水泥石流的可能性中等，危害及危险性大。拟建办公生活区、工业场地建设及运营引发及遭受开挖边坡垮塌、滑坡的可能性中等，危害及危险性中等。矿山道路在建设及运营过程中引发及遭受崩塌、滑坡的可能性较小，危害及危险性中等。
预测未来露天采场最低开采标高高于当地最低侵蚀基准面137m，对含水层影响较轻。露采形成的采帮边坡、各场地整平、矿山道路边坡开挖等矿业活动改变原始地形地貌，影响及破坏较严重，压占及损毁土地面积4.1971公顷，影响较严重；露天采场排水及各场地淋滤水无有害有毒物质，对水土环境污染较轻。
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综合分区为严重区（ⅰ）、较严重区（ⅱ）及较轻区（ⅲ）三级三区。

（5）评估区地质灾害危害性综合评估分区为地质灾害危险性大区（Ⅰ）、危险性中等区（Ⅱ）及危险性小区（Ⅲ）三级三区。该矿矿业活动多集中在地质灾害危险性大区（Ⅰ），故建设适宜性为适宜性差。                               

（6）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方案编制年限为20年，适用年限为5年。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划分为重点防治区（A）、次重点防治区（B）和一般防治区（C区），分为近期、中期及远期三个阶段进行治理恢复。
工程措施：

BW1边坡（原采空区）：坡面进行削整及清理；

露天采场：局部高陡采帮坡面进行削整及清理，外围修建截水沟，底部平台修建排水沟，采场醒目处竖立警示牌；

原排土场：底部修建挡土墙，河底处修建拦渣坝，醒目处竖立警示牌。

监测措施：共设置18个监测点，对BW1边坡、露天采场、办公生活区、工业场地、原排土场、高位水池及矿山道路、冲沟、河流、含水层、土壤及水环境、地形地貌景观等进行监测。

（7）此次方案确定的复垦责任范围7.4423hm2。本方案工程措施保留（面积0.0486hm²）、挡墙重复损毁（面积0.0354hm²）、排水沟重复损毁（面积0.0380hm²），共保留面积为0.1220 hm²；因此复垦责任范围内可复垦土地面积为7.3203hm2，土地复垦率为98.36%，其中复垦旱地1.6617hm²，复垦有林地2.1852hm²，复垦灌木林地1.9874hm²，复垦其他草地1.0308hm²，复垦农村道路0.4552hm²。

工程措施：清理工程，砌体拆除、购土工程、覆土工程，平整工程、配套工程、道路工程、培肥工程及林草恢复工程等。

植物措施：对露天采场平台及边坡等进行植物措施恢复。

监测措施：共设监测点6个，主要对土地复垦效果进行监测。

（8）在方案编制年限内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的费用为78.28万元，在方案适用年限内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的费用为53.82万元。资金由“盈江县鑫泽石业有限公司”支付，该企业应制定全面的组织。

（9）本矿山土地复垦方案复垦投资估算静态总投资207.30万元，亩均静态投资18879.01元/亩，动态总投资249.86万元，亩均动态投资22754.99元/亩。复垦面积7.3203hm2，复垦投资资金由 “盈江县鑫泽石业有限公司”支付。

二、建议

1、对露天采场，应由上至下台阶规范开采、选择合适的边坡角、清除不稳定岩土体、设置完善的截排水沟等处置措施。对露采边坡，每天应监测和巡查变形情况，边坡上是否有拉张裂缝和不稳定岩土体，若有隐患须立即消除隐患，避免产生危害。弃渣和表土应妥善处置，采取可靠的支档、截排水等防治措施，避免产生危害。采场边坡高陡，诱发滑坡、崩塌的可能性大，危害及危险性大，需重视并采取可靠的防治措施，避免产生危害。
2、监测措施、监测点的布置、监测频率和警示标志布设进一步优化完善。加强监测、巡查、预警预报和应急处置。
3、对现开采边坡、弃渣、不稳定边坡须进行认真修整、清理和采取支护、削坡等可靠的治理措施，消除地质灾害隐患。
4、必须做到边开采、边治理、边恢复，做到应治尽治、应复垦尽复垦、应绿尽绿，并与周边环境协调。
5、矿山应严格按照开发利用方案设计进行自上而下分台开采，严格控制台阶边坡角和采场最终边坡角；严禁掏底式开采，在开采中应及时对爆破开采形成的危岩体进行清理，避免危岩体发生滑坡或崩塌，危害作业人员及设备。

6、矿山应加强对采场边坡、道路边坡进行监测，加强巡查。

7、矿山在建设及开采过程中，应按照《盈江县鑫泽石业有限公司盈江县弄璋芒缅村落洞山大理石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要求进行，真正做到“预防为主、防治结合”， “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最大限度的减少矿产资源开发对地质环境、土地资源的破坏和影响，促进矿业活动的健康发展。方案实施过程中，结合当地实际，与地方政府有关部门紧密协作，建立精干高效的专门机构，负责矿区的环境恢复治理和土地复垦工作。

8、严格按照开发利用方案进行开采，根据露采边坡的结构、高度等影响稳定性的因素变化及时优化开采方式，确保开采的安全进行。采帮边坡为岩质边坡，坡度较陡，坡高较大，及时进行危岩清理，加强监测，确保其危害性和危险性降低。

9、严格执行《财政部 国土资源部 环境保护部关于取消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保障金建立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的指导意见》（财建〔2017〕638号），及时交纳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基金。

10、认真履行《盈江县鑫泽石业有限公司盈江县弄璋芒缅村落洞山大理石矿矿山土地复垦工作监管协议》按时足额存储土地复垦费用，做到“专款专用”。

11、本方案是实施保护、监测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和土地复垦的技术依据之一。但方案不能代替相关工程勘查、治理设计。矿山在各阶段进行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和土地复垦前应委托有相应资质专业队伍进行勘察和设计，编制施工方案及施工图，并进行详细的地质环境和经济效益论证。

12、合理开发利用矿山资源，按照边开采边治理、边开采边复垦的办法对开采后的矿山地质环境进行恢复治理、必须做到边开采、边治理、边恢复，做到应治尽治、应复垦尽复垦、应绿尽绿，并与周边环境协调。

13、建议业主在方案实施过程中严格按照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要求，组织人力、物力和财力实施，在雨季加强现场管理，做好经常性的监测工作和临时措施，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14、在矿山开发中如出现本方案未涉及到的，新的地质环境影响和破坏问题，应及时进行评估，并制定防治措施；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和土地复垦工程完成后加强维护管理，确保发挥长期效益。

15、在方案编制年限内，根据开采情况对本方案设计的工程、植物和监测措施进行修编，本次仅为初步方案，各工程实施前要进行单项工程研究和设计。
